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契約進用工作人員考核作業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 

114年 11月 18日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討論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三、考核區分如下：  

（一）試用考核：係指新

進人員，先予試用

三個月，試用期滿

經 用 人 單 位 考

核。有關試用考核

結果，依照本校

「契約進用工作

人員實施要點」第

十點規定辦理。 

（二）平時考核：係指年

度中辦理之平時

成績考核。 

（三）年終考核：係指每

年年終考核其當

年任職期間之成

績。 

三、考核區分如下：  

（一）平時考核：係指年

度中辦理之平時

成績考核。 

（二）年終考核：係指每

年年終考核其當

年一至十二月任

職期間之成績。 

    考核年度內任職期

間之計算，以月計之。 

一、 第一項修正 

(一) 新增第一款:與新進約用

人員議定試用期間(三個

月)，試用期滿並經用人單

位考核，成績及格者，予

以正式聘（僱）用。成績

不及格者，得由用人單位

簽請延長試用或不予聘

（僱）用。延長試用期間

不得超過 3 個月，延長試

用後成績仍不及格者，且

具有合法解聘（僱）事由，

予以解聘（僱）用。 

(二) 原第一款及、第二款款次

遞移。 

二、依現行實務運作，年度中

間辦理留職停薪、專任助

理轉任契約進用工作人

員及新進契約進用工作

人員，不論其工作期間長

短，均予考核。爰刪除現

行「一至十二月」及「考

核年度內任職期間之計

算，以月計之」之贅述。 



四、平時考核項目包括「工作

表現及公文績效」、「操

行」、「學識」、「才能」、「專

業能力或電腦及網路應

用能力」及「語文能力」，

以一百分為滿分，分優

良、良好、中等、尚須改

進、欠佳五等級，各等級

分數如下： 

（一）優良：九十分以上

者。 

（二）良好：八十分至八

十九分者。 

（三）中等：七十分至七

十九分者。 

（四）尚須改進：六十分

至六十九分者。 

（五）欠佳：五十九分以

下者。 

    支領專業能力加給

之受考人，由用人單位主

管依本校「契約進用工作

人員工作加給表」辦理。 

    年度中受記過以上

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

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

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 

四、平時考核項目包括「工作

表現及公文績效」、「操

行」、「學識」、「才能」、「專

業能力或電腦及網路應

用能力」及「語文能力」，

以一百分為滿分，分優

良、良好、中等、尚須改

進、欠佳五等級，各等級

分數如下： 

優良：九十分以上者。 

良好：八十分至八十九分

者。 

中等：七十分至七十九分

者。 

尚須改進：六十分至六十

九分者。 

欠佳：五十九分以下者。 

支領專業加給之工

作人員，其「專業能力項

目」，第一次考列「尚須

改進」或「欠佳」者，自

次月起減支專業加給二

分之一；連續二次考列

「尚須改進」或「欠佳」

者，專業加給全部減支。

如於下一次平時考核時

未考列「尚須改進」或「欠

佳」者，自次月起依次回

復專業加給之支給。 

年度中受記過以上

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

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

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 

一、為符合法制體例，將各等

級分數情形，列於第一項

下編予款次。 

二、有關受考人支領「專業能

力加給」，現行法規平時

考核有減支之規定，雖可

即時反應受考人員專業

能力是否符合加給情

形，惟對於專業職務之執

行績效未符合期待，容應

予單位主管給與輔導改

進時程，爰刪除平時考核

減支規定。另為符合勞動

法令之規定，確保專業職

能發揮，於年終辦理「契

約進用工作人員支領工

作加給評估」，由用人單

位重行評估核給與否。 



五、年終考核以一百分為滿

分，分壹、貳、參、肆四

等級，各等級分數如下： 

（一）壹等：八十分以上

者。 

（二）貳等：七十分至七

十九分者。 

（三）參等：六十分至六

十九分者。 

（四）肆等：六十分以下

者。  

五、年終考核以一百分為滿

分，分壹、貳、參、肆四

等級，各等級分數如下： 

壹等：八十分以上者。 

貳等：七十分至七十九分

者。 

參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

者。 

肆等：六十分以下者。  

為符合法制體例，將各等級情

形為一項規定，各等級分數情

形列於該項下編予款次。 

六、年終考核結果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壹等：依約用計畫

期限續聘(僱)並晉

薪一級至表列最

高薪級止。 

（二）貳等：依約用計畫

期限續聘(僱)並晉

薪一級，連二年考

列貳等者，第三年

不晉薪。 

（三）參等：依約用計畫

期限續聘(僱)、惟

不予晉薪且不發

給 年 終 工 作 獎

金，連二年考列參

等者，第三年起終

止契約。 

（四）肆等：具有合法解

聘(僱)事由者，不

予續聘(僱) 。 

    年終考核結果自次

年一月一日起執行。 

六、年終考核結果依下列規定

辦理： 

    壹等：依約用計畫期限續

聘(僱)並晉薪 1 級至表列

最高薪級止。 

    貳等：依約用計畫期限續

聘(僱)並晉薪 1 級，連二

年考列貳等者，第三年不

晉薪。 

    參等：依約用計畫期限續

聘(僱)、惟不予晉薪且不

發給年終工作獎金，連二

年考列參等者，第三年起

終止契約。 

    肆等：具有合法解聘(僱)

事由者，不予續聘(僱)。 

        年終考核結果自次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 

一、為符合法制體例，將各等

級考核結果，列於第一項

下編予款次。 

二、為符法制體例，爰「年終

考核結果自次年 1月 1日

起執行」文字修正為「年

終考核結果自次年一月

一日起執行」。 



七、年終考核考列壹等以上人

數比例，不得超過當年度

受考人數百分之七十

五，任職未滿一年者，併

同辦理平時及年終考

核，惟不計入當年度受考

人數總額及考列壹等人

數比例且不予晉薪。 

    受考人考核當年度

內請產假(分娩或流產)

日數達性別平等工作法

所定日數半數以上者，

「不計入考列壹等人數

比例」；分娩或流產當年

度請產假(分娩或流產)

之日數未達性別平等工

作法所定日數半數者，則

於次一考核年度始列入

「不計入考列壹等人數

比例」計算。 

七、年終考核考列壹等以上人

數比率，不得超過當年度

受考人數百分之七十

五，任職未滿一年者，併

同辦理平時及年終考

核，惟不計入當年度受考

人數總額及考列壹等人

數比例且不予晉薪。 

    請娩假者不計列考

績甲等比率人數，所稱

「不計列考績甲等比率

人數」係指於考績年度內

請娩假或因懷孕滿 20 週

以上流產而請流產假日

數達 21 日以上（包括 21

日）者之人數。 

考量現行辦理公務人員年終

考績，不計列考績甲等比例人

數，係以娩假所請假別及日

數，達該假別於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所定日數半數以上者」

(銓敘部辦理考績相關規定參

照)為認定基準，爰參考規範

意旨，為下列修正: 

一、 第一項文字:配合銓敘部

考績相關規定文字，將

「年終考核考列壹等以

上人數比率」，修正為「年

終考核考列壹等以上人

數比例」。 

二、 第二項:參照銓敘部考績

相關規定意旨，修正本校

契約進用工作人員請產

假(分娩或流產)日數達

性別平等工作法所定日

數半數以上者，不計入考

列壹等人數比例。 

八、考核辦理程序如下：  

（一）平時考核： 

1、每年四月及八

月由單位主管

依「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契約

進用工作人員

平時考核表」

進行考核，考

核結果應由各

單位密送人事

室彙陳校長核

閱後，作為年

終 考 核 之 依

據。 

2、單位主管應與

受考人面談並

作 成 面 談 紀

錄。 

（二）年終考核： 

八、考核辦理程序如下：  

（一）平時考核：  

1.每年 4 月及 8 月

由單位主管依

「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契約進

用工作人員平

時考核表」 進

行考核，考核

結果應由各單

位密送人事室

彙陳校長核閱

後，作為年終

考核之依 據。  

2.單位主管應與受

考人面談並作

成面談紀錄。  

（二）年終考核：  

1.由單位主管以受

考人平時考核

一、為符法制體例，爰修正現

行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

款第二目。 

二、為符合現行分群組考核之

實務狀況，爰修正第二款

第二目，定明由各單位群

組自行考核後，提本校約

用人員考核委員會審議並

陳請校長核定。 



1、由單位主管以

受考人平時考

核成績及獎懲

為依據，綜合

考核表各項目

評分。 

2、分別由各群組

(當年度單位

受考人數達四

人者，得自成

一群組單獨考

核，未達四人

者則合併為一

群組考核，合

併方式以行政

單位群組，機

電工院群組及

人設管院群組

為原則 )考列

壹等人數不超

過當年受考人

數總額之百分

之七十五，各

單位群組自行

考核後，提本

校約用人員考

核委員會審議

並陳請校長核

定。 

成績及獎懲為

依據，綜合考

核表各項目評

分。 

2.分別由各群組

(當年度單位

受考人數達 4

人者，得自成 1

群 組 單 獨 考

核，未達 4 人

者則合併為 1

群組考核，合

併方式以行政

單位群組，機

電工院群組及

人設管院群組

為原則 )考列

壹等人數不超

過當年受考人

數總額之百分

之七十五，自

行考核後送校

長核定。 

九、支援全校性行政事務專任

助理之年終考核，比照本

規定由計畫主辦單位依

百分之七十五比例考列

壹等人數自行辦理並將

考核結果簽送校長核定。 

九、協助本校全校性行政工作

之計畫專任助理人員之考

核，比照本規定由計畫主

辦單位依百分之七十五比

例考列甲等人數自行辦理

並將考核結果簽送校長核

定。 

酌作文字修正。 

十、本規定經校長核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規定經校長核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點未修正。 

 


